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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构建中，“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是善意取得制度的特

殊情形，善意取得制度涵盖“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作为善意取得的附属制

度，“正常经营活动”为买受人识别权利归属的事实依据，“正常经营活动”为善意取得中“善意”的

表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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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 of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and regulatory regime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the rule of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is one of a special circumstance of regulatory 
regime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the regulatory regime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covers over the 
rule of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As an affiliated rule of regulatory regime of good faith acquisi-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44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444
https://www.hanspub.org/


张嘉宁 
 

 

DOI: 10.12677/ojls.2023.114444 3117 法学 
 

tion,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is the factual basis for buyers identifying the attribution of rights, 
which is also the appearance of good faith in regulatory regime of good faith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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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善意取得制度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存在相互重叠的适用情形，两制度间的规范构造也具有形

式上的相似性，自物权法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确立至民法典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相关

变动，实务与理论对两者的构造关系一直存在种种互异的见解，因而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构成

要件亦存在诸多分歧性的阐释。本文拟从案例实证分析的角度归纳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具有独立

意义的适用情形，并以此考察善意取得制度是否在前述情形下存在适用空间，本文旨在通过推究两制度

的适用范围，从而辨明两制度构成要件上的异同，以期厘清两制度间的构造关系。 

2.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的辨析困境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制度在规范构造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囿于立法并未对“正常

经营买受人”规则中“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做出明确的界定，而善意取得制度在解决权利竞存关系问

题中的适用相当广泛，司法实践中不乏对两者混用的情形。 

2.1.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的疑思探源 

2.1.1. 案例引入 
经过提炼，案件基本事实如下：鸿佳达公司向恒威公司购买轿车一辆，恒威公司已向鸿佳达公司交

付轿车但未办理入户登记，反而把鸿佳达公司所购轿车在内的数辆车辆抵押给桂林银行，双方未办理抵

押登记。鸿佳达公司现诉请恒威公司为其所购车辆办理入户手续。 
法院认为恒威公司与桂林银行为办理抵押登记，且恒威公司与桂林银行签订抵押合同前，恒威公司

已向鸿佳达公司交付车辆并移转占有，根据民法典第 403 条与第 404 条的规定，桂林银行主张已发生抵

押效力的主张不成立。1 

2.1.2. 案件评析 
恒威公司将汽车出卖交付给鸿佳达公司后，又将该汽车抵押给桂林银行，恒威公司后为桂林银行设

置权利负担的行为系无权处分，这一案件事实与善意取得制度产生了联系，但法院的法律适用并未援引

善意取得制度，而是径行选择了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无论法院是出

于何种考量，直接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得以回避该案中许多潜在的法律适用难题。 
首先，轿车作为特殊动产，适用登记对抗效力规则，抵押权也适用登记对抗效力原则，在所有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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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贺州市鸿佳达贸易有限公司与贺州市恒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桂区人民法院(2020)
桂 1103 民初 1981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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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抵押权人都不存在登记的情况下，登记抵抗原则如何解决两者的权利冲突问题[1]。在登记对抗原则在

解决权利竞存关系陷入僵局时，我们注意到案情中恒威公司设置抵押权的行为系无权处分，满足善意取

得制度的适用前提，民法典第 311 条的规定了用益物权的善意取得可以参照适用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

但动产抵押权的设立无需法定的公示手段，参照适用第 311 条需要明确抵押权人是否已经满足“依照法

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这一善意取得要件，而善意取得动产抵押

权是否已登记为要件在理论与实务一直以来争议良多。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善意取得制度囿于现行规范

法理不明无法得出指向明确的结论，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之适用却能得出唯一性的结论，此时正常经营

买受人规则得出的结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呢？在同时满足善意取得制度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前提

的情形中，为何仅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能够依据规范文义得出结论呢？ 

2.2.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的适用疑思 

民法典第 404 条将原物权法第 189 条第 2 款针对浮动抵押设置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扩大到所

有动产领域，规定“以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2]。从法律关系来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买受人就动产享有的权利优先于附着于该动产之上的

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制度的买受人就动产享有的权利优先于原所权利人对该动产的所有权。从具体要

件来看，受让人取得对抗原权利人的权利状态的要件都为支付合理价款，并完成公示手段。正常经营买

受人规则未以明文形式在物权法第 404 条对受让人的“善意”提出要求，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 56 条似乎暗含善意之判断标准。 
由是观之，善意取得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范构造上具有高度的类质性，这两种不同称谓的制度

究竟是何种关系？各自的适用情形如何？交易第三人所受的法律保护在善意取得制度与“正常经营买受

人”规则下有何不同？本文冀望于在厘清前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学理探讨指引“正常经营买受人”规

则的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好的理解与适用。 

3.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的裁判认识 

学界针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相互关系虽歧见迭出，目前学界明确的共识是，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要广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那么，两者的相互关系只存在两种可能性：

“正常经营买受人”为善意取得的附属制度，或两者为各自独立存在的制度[3]。下文将从现行裁判案例

归纳“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适用情形，为后文考察善意取得制度能否适用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

则的适用情形提供实证分析。 

3.1. 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案件的司法呈现 

本文通过北大法宝网，对裁判说理部分进行关键字检索(“正常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第 189 条”/“正常经营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403 条”)，梳理出涉及“正常经营买

受人”规则适用的裁判案例共 114 个案例，排除同一当事人的系列性案件及无关案例后余下 22 个分析样

本，并从中选取了 6 个说理部分包含对前述两条文解释说明的典型案例，如表 1 所示。 

3.2. 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案件的焦点归纳 

上述案例中，仅 3 号案例为抵押权为登记的情形，3 号案例中法院在说理部分将未登记的动产抵押

权的对象中将善意第三人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并列而提，从这两者并列文句安排来看，善意第三

人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似乎无法互相涵盖，民法典第 404 条(原物权法第 189 条)的善意第三人不局

限于正常经营活动的善意第三人，如果认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无法划归于善意第三人的概念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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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 3 号案例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构成要件的判断不要求买受人“善意”的主观状态，在这种阐释

之下，两者虽具有一定的交集但并不存在包含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法院说理部分以共举并列的形

式明确未登记动产抵押权不可对抗的对象，而非仅以善意第三人的概念统一指称未登记抵押权不可对抗

的对象范围。。 
 

Table 1. Case presentation of application of rule of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表 1. 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案例呈现 

序号 案号 基本案情 裁判理由 

1 
(2017)川 13
民终 1575

号 

甲在存货设定浮动抵押并办理登

记，丙知情该浮动抵押的情况下对

该存货进行处置导致存货灭失。 

依据物权法第 181 条，抵押人可以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自由处分抵押财产，不区分买受人的善意和恶意， 
即使当事人知道设定了浮动抵押，也可以取得相应权

利，丙不承担赔偿责任。 

2 
(2014)成民

终字第

4019 号 

甲为乙在原酒上设定浮动抵押并 
登记，甲和丙签订原酒购销合同， 

丙向甲支付合理对价， 
甲已经向丙交付原酒。 

依据物权法第 181 条，无论是否登记， 
都不能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 

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3 
(2015)渝高

法民初字第

00005 号 

乙将仓库内的半成品向甲设定 
浮动抵押担保债务，未到工商 
行政管理部分抵押办理登记。 

依据物权法第 181 条、第 189 条，甲的抵押权不能对

抗善意第三人和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

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4 
(2017)云

0112 民初

8367 号 

甲与乙办理车辆抵押手续， 
并办理登记， 

丙已经支付合理价款。 

依据物权法第 181 条、第 189 条，虽然已经 
办理抵押手续，但不得对抗取得财产的 

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 

5 
(2016)粤

0113 民初

614 号 

甲将待售车辆为银行设定抵押后，

甲与银行对抵押物进行登记后 
又出售给乙，银行主张乙 

并非善意买受人。 

该抵押为浮动抵押，甲为了生产经营需要仍可以销售

车辆。乙支付了全部价款，乙无法获知车辆是否抵押，

即使乙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也无法查阅到涉案车

辆办理抵押在抵押清单之内，不能要求原告推断出车

辆已办理抵押不应购买，乙为善意购买人。 

6 
(2020)苏

0724 民初

3396 号 

甲将涉案车辆为乙进行抵押 
登记后又转让给丙。 

法院认为丙已经按约给付款项并实际占有车辆，因车

辆登记在乙名下，丙有义务协助买受人办理抵押权解

押手续及产权过户手续。 
 
事实上，上述裁判中在裁判说理表明了司法实践对正常经营活动的买受人是否以善意为构成要件存

在不同的见解，1 号案例认为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不区分善意与恶意，而 5 号案例则在法院说理部

分具体论证了买受人的善意状态。由此可见，善意的主观状态是司法案例中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较为

集中的一个争议点，下文将着重探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是否要求善意之要件。 
一般认为，在抵押权未登记的情况下，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对抵押人无权无负担地处分抵押财

产的权利限制状态是大多不明知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并无障碍。基于上述司法裁判的说理样态来看，

尽管存在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主观为“非善意”(如 1 号案例)，多数法院基于其对“正常经营买受人”

规则的理解未对买受人进行善意要件的考察。那么在动产已获登记的情况下，买受人基于登记之外观而

被推定为“非善意”而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登记对抗规则适用也无法使买受人获得无负担的所有权，

仅“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能够得出确定的结论。如果理论研究试图证成“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附属

于善意取得或为独立存在的制度，应当重点探讨善意取得制度在动产抵押权业已登记情形下的适用情况。 

4.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与善意取得的适用解构 

基于前述实证分析，“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主要适用于动产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情形下，下文将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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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在动产抵押权登记的情形下，善意取得制度是否存在适用空间。若前者答案为肯定，善意取得的适用

与正常经营买受人的适用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以及两者的构成要件是否有所不同。 

4.1. 抵押权已登记的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证成 

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抵押权可以在无任何公示外观的情况下设立，无疑会增加一物之上产生多重

物权变动的可能性，登记对抗主义为解决物上权利竞存关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先具备对抗要

件者权利优先”原则[4]。善意取得制度为权利竞存关系提供的基本原则为“先具备公示要件者权力优先”，

一般情况下公示要件与对抗要件是同一的，但登记对抗效力规则下对抗要件与公示要件存在分野。具体

来说，在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规则中，物权变动的公示要件为交付而对抗要件为登记，在动产抵押权登

记对抗规则中，物权变动的对抗要件为登记，而动产抵押权登记对抗规则中，抵押权设立变更公示要件

似乎并不明晰。自然而然，我们产生的疑问是：登记对抗主义之下是否存在一套独立于善意取得制度的

物权变动规则？登记对抗主义规则是否排斥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登记对抗规则独立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解释论，似乎是将不动产登记的效力规则嵌套于动产抵押登记

乃至动产抵押权登记之上[5]。不动产登记尤其是城镇房屋的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由此推论出登记对

抗规则亦不适用善意取得。问题在于，特殊动产登记与动产抵押权登记不具有公信力，也不应当赋予特

殊动产抵押与动产抵押权之登记以公信力。公信力旨在保护信赖物权公示而为交易者在公示权利与真实

权利不一致的情况下，基于对公示权利的信赖取得物权[6]。以牺牲真实权利人为代价保护交易安全的公

信力的实现前提是应当有所限制，只有当公示外观与真实权利状态大体一致的情形下，登记对抗规则才

能独立于善意取得制度[7]。我国目前的普通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声明登记制，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统一作为登记机构，从《从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 4 条的规定来看，抵押权的设立并不要求

登记机关负有高度审慎的实质审查义务，因此登记簿较难反映动产与权利担保的真实状况。何况是对于

特殊动产而言，由于特殊动产的公示手段并非登记，登记簿上的状态与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的联动关系

亦未达到比拟不动产登记簿的高度准确性。 
职是之故，在登记对抗效力规则下，真实权利状态无法与登记外观甚或是公示外观保持大体一致的

状态，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有必要性与正当性。对于特殊动产而言，占有外观虽然也能够使得物权状态

公之于众，但占有的事实与真实权利状态往往不相一致，交付生效的物权变动模式使得登记状态也无法

高度覆盖权利状态，故而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无法单独适用公示公信原则或登记对抗规则。动产抵押权

的设立无需任何法定公示外观的存在，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的分离的可能性较之更高，故动产抵押权的

设立变更亦无法独立使用登记对抗原则。应该说，只有不动产能够只依据公示公信原则进行物权变动，

不动产之登记本身就为其公示手段，而不动产登记簿具有较高的准确率，真实权利状态与登记外观表征

高度一致。 

4.2. “正常经营买受人”与善意取得的适用辨析 

4.2.1. “正常经营买受人”与善意取得的交付要件 
善意取得制度以买受人完成动产的公示方法为要件，相对应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以买受人

取得抵押财产为要件，一般认为此处的取得理解为交付，动产的公示方法为交付，似乎在买受人取得财

产的要件上两者并不存在分别。然而有学者认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下，物权变动要件与物权公示

方法一分为二，因此物权变动与物权公之于众的效力产生了分离，因此在登记对抗规则中，登记成为使

特殊动产具有对世效力的公示方法[8]。基于这一推论，当抵押的标的物范围涉及机动车、船舶以及航空

器等特殊动产时，“正常经营买受人”与善意取得的要件就有可能产生分歧。本文认为，当抵押标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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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特殊动产时，善意取得的物权变动公示要件仍为交付，理由如下： 
首先，前述推论的逻辑基础在于特殊动产的登记具有对世效力，而民法典第 225 条仅规定了“未经

登记，不得对抗善意三人”不能必然通过反对解释推论出“一经登记，即可对抗善意第三人”为第 225
条的应有之义。 

其次，依据物权的一般法理，物权变动需具备两个要素：一是物权变动合意，二是法定的公示形式。

前者是物权变动在当事人间生效的法律基础，后者是物权变动对第三人发生对抗力的法律基础。如果将

登记对抗规则的公示要件理解为登记，原先在公示生效主义下紧密结合的物权变动合意与公示形式就被

分割成了两个部分，交付表现出来的物权变动合意仅能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当且仅当通

过法定公示性形式即登记后，物权变动才产生对世效力。然而这一结论并不正确，未登记之特殊动产物

权并不仅仅在当事人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尽管此时的动产物权并不具备登记时动产物权的排他效力，

该未登记之动产物权仍可对抗一般债权人。即使是已经登记的动产物权，如前文所述，已登记的特殊动

产依然有善意取得的适用空间，故登记之动产物权亦不具备对抗一切第三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考虑到具有完全的对世性与排他性的物权在所有权社会化思潮的背景下已然成为一种理想状态[9]，只要

权利得以对抗除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时，我们不妨认定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对世性与排他性。因此当未登

记的特殊动产交付时，其已产生对抗除相对人外的第三人的效力，具有一定程度对世性与排他性。 
再次，物权的公示在交易过程中起到彰显其对该物享有处分权的作用，动产物权以占有作为公示手

段，无法完全地同步真实的权利状态，事实上任何一种公示手段都可能与真实权利状态存在龃龉，但物

权之公示亦指向交易安全之保护而非仅仅旨在物权之保护。受让人按照法定公示方法从事物权变动行为，

即使公示状态与真实权利不一致，善意受让人也受到物权公示的保护。为了不过分损害原所有人的权利，

公示手段应当尽可能确切地反应真实的权利状态。公示手段因物权不同而有所区别，随着近代社会对物

的利用关注增强，占有的公示作用受到一定限制[10]。毋庸否认的是，对于动产而言，由占有推定动产权

源最为普世的经验意识，对于价值较大具有准不动产物权性质的特殊动产，通过引入登记制度更为便捷、

直观地反映物权关系以降低交易成本，而非取代交付所呈现的权利外观[11]。由于特殊动产的交易中存在

两种权利外观状态：占有和登记。故判断特殊动产物权的权利归属不能仅信赖占有或登记，而应综合考

察。应该说，登记对抗主义将“登记”之权利外观引入了善意取得的主观判断标准的考量因素。 
综上所述，特殊动产所有权变动依然适用交付原则，登记并非特殊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基于

此，无论抵押财产是特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都以交付作为其取得要件，并

无分别。 

4.2.2. “正常经营买受人”与善意取得的主观要件 
从规范构造来看，民法典第 404 条确立的“正常经营买受人”并未明文规定买受人的主观状态为该

规则的构成要件，从“担保制度解释”第 56 条第 1 款第 5 项的规范内容来看，买受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取得无权利负担的动产以负有一定的查询登记义务为前提，这一规范的语义似乎是将“善意”作为正常

经营买受人的构成要件，“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之所以未明文确定“善意”之要件，原因在于，此处

的善意指的是受让人不知或不应当知道担保权人不允许担保人在其营业执照明确记载的经营范围内无负

担的转让担保财产，也即这里的善意是一种推定状态。只要买受人取得抵押财产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中的

交易行为被推定为善意，可以说善意的判断所指内容直接涵摄至“正常经营活动”的概念内[12]。 
从司法裁判来看，从援引“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判决中对法院说理部分进行考察，法院在裁判

过程中对“正常经营活动”的论证与善意取得“善意”的论证具有同质性，可互相替代。本文从前述实

证考察中选择了 4 个说理部分对“正常经营活动”界定较为详实的判决，呈现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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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ase presentation of court invoking rule of buyer in ordinary course to reason 
表 2. 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说理呈现 

序号 案号 基本案情 裁判理由 

1 
(2017)云

31民终 65
号 

甲与乙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

登记。乙为汽车销售公司，将汽车

交付给丙。 

甲的抵押权不能对抗在正常经营 
活动中支付了合理价款并以 
取得涉案车辆所有权的丙。 

2 
(2017)云

0112 民初

5368 号 

甲与乙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办理

登记。乙为汽车销售公司，将汽车

交付给丙。 

乙作为上海大众汽车的品牌销售企业，在正常经营活

动中将涉案车辆出给丙，丙实际交付，丙支付了全部

车辆价款，甲的抵押权不能对抗丙的车辆所有权。 

3 
(2016)粤

0113 民初

614 号 

甲将待售车辆为银行设定抵押后，

甲与银行对抵押物进行登记后又

出售给乙，银行主张乙并非善意买

受人。 

该抵押为浮动抵押，甲为了生产经营需要仍可以销售

车辆。乙支付了全部价款，乙无法获知车辆是否抵押，

即使乙到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也无法查阅到涉案车辆

办理抵押在抵押清单之内，不能要求原告推断出车辆

已办理抵押不应购买，乙为善意购买人。 

4 
(2014)吉
民二终字

第 42 号 

甲向乙在玉米上设定浮动抵押，甲

向丙出卖部分玉米，丙已经支付合

理价款并取得该部分玉米。 

依据物权法第 189 条，丙的主张满足：甲、丙成立买

卖合同关系；玉米买卖关系属于甲正常经营活动；丙

支付合理价款；丙已经实际占有该部分玉米。 

 
从上述案例的基本案情来看，1~3 号案例同为正常经营活动中买受人取得特殊抵押动产的情形，1 号

案例与 2 号案例适用“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3 号案例中裁判理由中“查阅登记”“善意”等表述似

是对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1~3 号案例涉及的抵押财产虽然是特殊动产，但特殊动产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的交易同样不具有特定性与可识别性。譬如，3 号案例中的涉案车辆虽经抵押登记，工商行政管理局出

具的登记书对抵押物概况的记载为“名称：现有及将有的保时捷、宝马、奔驰、奥迪、宾利、林肯、悍

马、凌志、捷豹、本田、凯迪拉克、丰田等品牌车；数量：一批；质量：良好；状况：正常。”2可见，

在正常经营活动中，特殊动产的抵押登记无法明确权利状态，买受人即使为查阅义务亦有可能无法获知

其真实权利归属，故 1~2 号案例通过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亦能得出相同的判决结果，1~3 号案例在对抵

押人为汽车销售公司，抵押物为抵押人同类销售的产品等的说理，一面是在论证“正常经营活动”的适

用前提，从另一面视之亦是对买受人善意的主观状态的论证。4 号案例中法院梳理了该买受人取得财产

应满足的四个要件，“成立买卖合同”虽然并非规范意义上的“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要件，但正常

交易活动中，大宗商品的买卖以签订合同为前提为商事常理，“成立买卖合同”旨在确认是该抵押物转

让是否属于“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而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确认亦在印证买受人非与抵押人恶意串通，

其主观状态为善意。 
司法实务对“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的理解有两个形似但质异的论断：1) 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

不区分善意和恶意；32) 无论是否登记都不能对抗已经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4 前述实

证分析已经足以回应这两个论断，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仍区分善意与恶意，登记与否与已经支付合

理价款买受人能否取得抵押财产间没有必然关联。因为在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下，查询登记义务并不构

成“善意”的判断标准，法院在对正常经营互动的判断中已经完成了对当事人“善意”状态的研判，自

然无需课以买受人查询登记义务以证成其善意。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也能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常经营活

 

 

2参见束青山等诉广州壹路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 0113 民初 614 号民事判

决书。 
3参见四川东胜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阆中市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 13 民

终 1575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四川省图成商贸有限公司等诉李焱排除妨碍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终字第 401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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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抵押财产流通性强，可识别性弱，即使为抵押登记也难以识别其权利状态，该抵押财产为抵押人

经营范围内持续销售的同类商品就足以使得理性自然人相信抵押人可以无负担的处分该动产。 

5. 结语 

“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善意取得制度，“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以满足善意

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为前提，买受人必须构成善意，买受人善意的判断是根据担保人在正常经营活动中

的转让无负担的担保财产的状态进行推定，质言之，“正常经营买受人规则”中的善意要件判断隐含在

“正常经营活动”的要件判断之中。当交易行为逸出“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买受人善意推定的前提

难以为继，买受人能否取得无权利负担的所有权回归于一般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即受让人应根据动

产性质等要素尽到必要的调查义务以证明受让抵押财产时的己之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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